
- 1 -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上 海 市 农 业 农 村 委 员 会

沪财发〔2024〕11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市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

补贴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委，相关市属企业、保险机构：

为加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，加快农业保险高质

量发展，市财政局会同市农业农村委制定了《上海市市级财

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4年 12月 30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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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，加快农业

保险高质量发展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加快建设农业强

国，根据《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财金

〔2019〕102 号）、《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》（财

金〔2021〕130 号）、《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金融监管总局关于

在全国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

政策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4〕45 号）、《上海市乡村振兴专项

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沪农委规〔2022〕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，是指

市级财政统筹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本市乡村振兴专

项资金，对符合条件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承保

机构”）开展的特定涉农保险业务，按照保费的一定比例，

为投保农户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等提供补贴。

本办法所称承保机构，是指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并开

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。本办法所称投

保人，是指农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以

及其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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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本市农业保险工作遵循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

自主自愿、协同推进的原则。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实行以

下原则：

（一）财政支持，部门协同。财政部门履行牵头主责，

从发展方向、制度设计、政策制定、资金保障、承保机构管

理等方面推进农业保险发展，加强与农业农村、保险监管等

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形成合力，统筹规划、协同推动农业

保险工作，并且积极推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与其他农村

金融和支农惠农政策有机结合，促进形成农业保险健康发展

的长效机制。

（二）分级负责，保费共担。市、区两级财政、农业农

村部门应当综合考虑农业农村发展规划、财政承受能力等实

际情况，合理确定本地区农业保险发展优先顺序，并按照市

区两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给予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。投保

人除享受财政保费补贴以外，应当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费。

（三）绩效导向，惠及农户。农业保险是国家强农惠农

富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既要聚焦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和

本市乡村振兴支持重点，又要兼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

户，切实提升投保农户政策获得感和满意度。财政、农业农

村部门应当构建科学合理的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强化绩

效目标管理，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突出正向激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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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补贴政策

第四条 本市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对象为在本市从事农业

生产（含域外农场），并在本市承保机构办理财政保费补贴险

种投保手续的农户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等。

第五条 市级财政对关系国计民生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

保障战略的主要农产品险种以及对促进本市都市现代农业发

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涉农险种给予保费补贴。

第六条 市级财政补贴险种主要包括（单位保额和费率

标准详见附件）：

（一）种植业类：水稻、小麦、油菜、蔬菜、水果、食

用菌种植保险。其中：水稻和小麦种植保险包括物化成本保

险和完全成本保险。

（二）养殖业类：能繁母猪、育肥猪、仔猪、奶牛、羊、

禽类、淡水水产养殖保险。

（三）种源类：杂交水稻制种、青菜制种、种公猪、种

禽保险。

（四）涉农类：大棚设施、农机具综合、渔船综合保险。

（五）价格指数类：绿叶菜成本价格指数保险。

第七条 对市级财政补贴险种的保费，市级财政（含中

央）、区级财政按照保费的一定比例予以补贴。保费补贴标

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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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水稻、小麦、油菜、杂交水稻制种、能繁母猪、

育肥猪和奶牛保险的保费补贴标准为 80%；

（二）蔬菜、仔猪保险保费补贴标准为 70%；

（三）大棚设施、淡水水产养殖保险保费补贴标准为

60%；

（四）农机具综合、渔船综合保险保费补贴标准为 50%；

（五）水果、食用菌、羊、禽类、青菜制种、种公猪、

种禽保险保费补贴标准为 40%；

（六）绿叶菜成本价格指数保险保费补贴标准不高于

90%，其中：青菜补贴标准为 90%，其他品种补贴标准为 80%。

第八条 对市级财政补贴险种，市、区两级财政按照以

下比例对保费补贴予以分担：

（一）水稻、小麦、油菜、杂交水稻制种、能繁母猪、

育肥猪和奶牛等纳入中央财政补贴险种范围的保险，保费补

贴由市级财政全额承担（含中央）。

（二）仔猪养殖保险保费补贴由市级财政承担 50%，区

级财政承担 20%，农户自缴 30%。市属企业保费由市级财政

承担 50%，企业自缴 50%。

（三）绿叶菜成本价格指数保险保费补贴市级财政承担

比例不高于 50%（青菜为 50%、其他品种为 45%），区级财

政承担比例不高于 40%（青菜为 40%、其他品种为 35%），

农户自缴不低于 10%。市属企业保费由市级财政承担不高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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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（青菜为 50%、其他品种为 45%），企业自缴不低于 50%

（青菜为 50%、其他品种为 55%）。

（四）其他险种根据财政补贴总额统一按照以下比例承

担：崇明区由市级财政承担 70%、区级财政承担 30%；奉贤

区、金山区由市级财政承担 60%、区级财政承担 40%；浦东

新区、闵行区、嘉定区、宝山区、松江区、青浦区由市级财

政承担 40%、区级财政承担 60%。市属企业保费由市级财政

承担 50%，企业自缴 50%。

第九条 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将根据各险种近年来

的生产成本变动、简单赔付率数据等因素，建立补贴保额和

费率的动态调整机制。

第十条 根据各区实际情况，承保机构可以与区财政局、

区农业农村委协商后提高有关补贴险种的保险金额、增加保

险责任，由此增加的保费补贴由区级财政承担。

第十一条 对于水稻、小麦种植类保险，投保人可以在

物化成本保险和完全成本保险中自主自愿选择投保产品，但

不得重复投保。

第十二条 对于区级及以下财政支持的地方优势特色涉

农保险，市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给予奖补支持，结合各

区地方优势特色涉农保险保费规模以及综合绩效评价结果按

因素法分配。

第十三条 推动落实国家和本市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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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建设有关要求，提升现代设施农业保险保障水平，市财

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适时建立与现代设施农业特点相适应、

与公共财政属性相匹配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机制。

第十四条 投保人在投保时，须按照保险条款规定的单

位补贴保额足额投保。投保人可以按承保机构规定缴纳自付

保费或缴纳全额保费，缴费方式由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委

（单位）与承保机构协商确定。

第三章 保险方案

第十五条 承保机构应当公平、合理拟定农业保险条款

和费率。保险费率应当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厘定，综合费用率

不高于 20%。属于财政给予保费补贴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

费率，承保机构应当在充分听取财政、农业农村部门和农户

代表意见的基础上拟定。

第十六条 补贴险种的保险责任应当涵盖本市主要的自

然灾害、重大病虫鼠害、动物疾病疫病、意外事故、野生动

物毁损等风险；鼓励探索将农产品价格、产量、气象等变动

作为保险责任。

第十七条 承保机构应当合理设置补贴险种赔付标准，

定期更新完善，维护投保人合法权益。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不

得设置绝对免赔额，在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的监督下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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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合理设置相对免赔额。

第十八条 补贴险种的保险条款应当通俗易懂、表述清

晰，保单上应载明农业保险标的位置和投保人、市级财政（含

中央）、区级财政等各方承担的保费比例及金额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涉及的补贴险种条款应事先报经市农

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审核同意后，由承保机构依法报金融监

督管理机构备案。

第二十条 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应当组织相关行业

协会、专家、农户代表、保险机构等建立专业协商机制，针

对各类险种的保险条款提出规范要求，并指导承保机构定期

对条款进行更新。

第四章 预算管理

第二十一条 市、区两级财政承担的保费补贴资金分别

列入同级财政预算。区级及以下财政承担的保费补贴资金，

由各区财政局负责监督落实。

第二十二条 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委应当于每年 8 月

底前编制本地区下一年度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测算表，报

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。市属企业相关工作由市农业农

村委、市财政局审核。

第二十三条 市级财政保费补贴纳入乡村振兴专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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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市农业农村委根据部门预算和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编制

要求，于每年预算编制时提出下一年度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

金分配建议，按照规定程序报送市财政局，经市财政局审核

后纳入年度预算。

第二十四条 市财政局按照中央和本市有关要求将下一

年度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计数提前告知各区。区财政局应将

提前告知数全额编入下一年度政府预算。市属企业预算纳入

市农业农村委部门预算管理。

第二十五条 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委应当及时对本地

区农业保险投保面积（数量）、保险金额、保险费率和保费补

贴标准等开展审核，并于每年 2 月底前编制完成上年度农业

保险财政保费补贴资金清算表，报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

委。市属企业相关工作由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审核。

第二十六条 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于每年上半年委

托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上年度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清算审计

工作，并根据审计结果下达保费补贴资金清算文件。

第二十七条 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按照“当年预拨、

隔年清算”的原则，及时下达或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。

第二十八条 各区应当根据农业保险承保进度及签单情

况，及时向承保机构拨付保费补贴资金，不得拖欠。区财政

局、区农业农村委在收到承保机构的保费补贴资金申请后，

应在一个季度内完成审核和资金拨付工作，资金拨付所需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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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级数据应当至少保存 10 年，并且做到可核验、可追溯、可

追责。采取投保人全额缴纳保费方式的，区财政局、区农业

农村委应按季度及时与投保人结算给予保费补贴资金。

市属企业相关工作由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审核，并

按上述要求及时做好保费补贴资金拨付工作。

第二十九条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行专款专用、专账核

算。保费补贴拨付按照预算管理体制和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第五章 机构管理

第三十条 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根据有关规定，建

立健全补贴险种承保机构遴选、评价相关机制，按照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和优胜劣汰的原则，公开遴选承保机构，优化保

险机构布局。

第三十一条 市财政局牵头组织建设全市农业保险信息

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“保险管理系统”）。承保机构应当将农

业保险核心业务系统与保险管理系统对接，及时、完整、准

确报送农业保险数据信息。

第三十二条 承保机构要履行社会责任，把社会效益放

在首位，兼顾经济效益，不断提高农业保险服务水平与质量。

第三十三条 建立财政支持的多方参与、风险共担、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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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分散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。承保机构应当按照国

家和本市有关规定，及时、足额计提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

金，逐年滚存，增强保险机构应对农业大灾风险能力。

第三十四条 承保机构应当于每年 5月 31日前将上一年

度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提取、使用情况报告市财政局、

市农业农村委。

第三十五条 各级财政、农业农村部门或承保机构不得

引入保险中介机构为农户与承保机构办理财政补贴险种合同

签订等有关事宜。财政补贴险种的保费或保费补贴，不得用

于向保险中介机构支付手续费或佣金。

第六章 保障措施

第三十六条 各级财政、农业农村部门和承保机构应当

因地制宜确定具体投保模式，坚持尊重农户意愿与提高组织

程度相结合，积极发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、乡镇农财工作机

构、村民委员会等组织服务功能，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农户投

保。

承保机构一般应当以单一投保人（农户）为单位出具保

险单或保险凭证，保险单或保险凭证应发放到户。由农业生

产经营组织、乡镇农财工作机构、村民委员会等单位组织农

户投保的，承保机构可以以村为单位出具保险单，制订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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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单，详细列明投保农户的投保信息，并由投保农户或其授

权的直系亲属签字确认。

第三十七条 投保人发生退保、批改等情况时，承保机

构应在审核和扣除相应财政保费补贴后，及时将相应保费退

付给投保人。

第三十八条 承保机构应当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协议

后 10 日内，将应赔偿的保险金支付给被保险人。农业保险合

同对赔偿保险金期限有约定的，承保机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

赔偿保险金义务。承保机构原则上应当通过财政补贴“一卡

通”、银行转账等非现金方式，直接将保险赔款支付给农户。

第三十九条 承保机构在确认收到投保人自缴保费后方

可出具保险单。承保机构应当按规定在村（组）显著位置或

企业公示栏，或通过互联网等方式，将惠农政策、承保情况、

理赔结果、服务标准和监管要求进行公示，做到公开透明。

第七章 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

第四十条 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应当按照全面实施

预算绩效管理有关规定，科学设置绩效目标，开展绩效运行

监控，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绩效评价机制，并将其

与完善农业保险政策、遴选承保机构等工作有机结合。

第四十一条 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适时对农业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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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费补贴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对补贴资金使用情况和效果进

行评价。各区应当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执行情况

动态监控机制，定期或不定期自查本地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

工作。

第四十二条 禁止以任何方式骗取农业保险保费补贴，

包括且不限于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虚构或者虚增保险标的，或者以同一保险标的进

行多次投保；

（二）通过虚假理赔、虚列费用、虚假退保、截留或者

代领或者挪用赔款、挪用经营费用等方式，冲销投保农户缴

纳保费或者财政补贴资金；

（三）其他骗取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方式。

第四十三条 各级财政、农业农村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

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中，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以及其

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

追究相应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四十四条 在本办法框架下，政策执行期内因重大任

务需要、以奖代补试点转列常规险种等确需新增或调整补贴

险种的，由市财政局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另行制定实施细则。



- 14 -

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29年 12月 31 日止。

附件 1. 财政补贴险种单位保额及费率标准

2. 上海市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实施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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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财政补贴险种单位保额及费率标准
单位：元／亩（吨、头、羽、总吨位、亩次）、台（套）

险别 险种
单位保额

（上限）

费率

（上限）

种植业类

水稻
物化成本保险 1000 2%
完全成本保险 1400 3%

小麦
物化成本保险 600 4%
完全成本保险 1000 4%

油菜 600 4%

蔬菜
露地 3500 10%
保护地 8000 6%

水果

西瓜、甜瓜（夏收） 2500 10%
西瓜、甜瓜（秋收） 1500 13%

西瓜、甜瓜

（一茬多收）
4000 13%

柑橘 3000 12%
葡萄 4000 12%
桃 4000 12%
梨 4000 12%

草莓

（一茬多收）
12000 4%

其他水果 3000 12%
食用菌 6000 6%

养殖业类

能繁母猪 3000 6%
育肥猪 1300 4%
仔猪 300 10%
奶牛 15000 4%
羊 1000 2%

禽类

肉鸡 27 2.5%
蛋鸡 45 4%
鸽子 18 6%

淡水水产

四大家鱼 3500 2%
南美白对虾、罗氏沼

虾
5500 15%

中华绒螯蟹 4000 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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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别 险种
单位保额

（上限）

费率

（上限）

种源类

杂交水稻制种 2500 6%
青菜制种 1250 12%
种公猪 5000 3%
种禽 80 3%

大棚设施

类

GP-C622Z（六型棚） 23000 2.2%
GP-C832Z（八型棚） 32000 2%
GLP-630（连栋棚） 59000 1.8%
GLP-6330（连栋棚） 85000 1.8%

GSW84 系列（连栋棚） 100000 1.8%
玻璃温室 430000 0.15%

温室薄膜（国产） 1650 18%
温室薄膜（进口） 2200 7%
遮阳网、防虫网 1100 10%

菇棚

彩钢菇棚 100000 0.5%
竹草菇棚 20000 5%
保温膜 1000 16%

备注：实际单位补贴保额按保险标的价值乘以年折旧率计算，最高不超过本表上限。

农机具

综合类

农用型

拖拉机

14.7千瓦以下 12000元/台套 350元/年
14.7千瓦（含）以上

58.8千瓦以下
100000元/台套 425元/年

58.8千瓦（含）以上 200000元/台套 713元/年

兼用型

拖拉机

14.7千瓦以下 30000元/台套 415元/年
14.7千瓦（含）以上

58.8千瓦以下
150000元/台套 750元/年

58.8千瓦（含）以上 250000元/台套 825元/年

其它自走式农用机械

≤10 万元/台套 120元/月
10 以上至 20万元/台套 130元/月
20 以上至 30万元/台套 150元/月
30 以上至 40万元/台套 170元/月
40 以上至 50万元/台套 200元/月
50 以上至 60万元/台套 230元/月

其它自走式农用机械

60 以上至 70万元/台套 280元/月
70 以上至 80万元/台套 300元/月
80 以上至 90万元/台套 330元/月
90以上至 100 万元/台套 355元/月
100以上至 150 万元/台套 465元/月

备注：实际单位补贴保额按保险标的价值乘以年折旧率计算，最高不超过本表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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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别 险种
单位保额

（上限）

费率

（上限）

渔船综合

类

木质渔船 6000 2.65%
钢木质渔船 7000 2.50%
钢质渔船 12000 2.40%

玻璃钢质渔船 12000 3.10%
标准化渔船 按照合同造价 2.5%

备注：渔船费率指导系数：海洋捕捞渔船 1.0；海洋辅助船 0.9；河汊、湖泊、滩涂

渔船 1.8；远洋渔船 1.0。实际单位补贴保额按保险标的价值乘以费率系数及年折旧

率计算，最高不超过本表上限。

指数类
绿叶菜成本价

格指数

青菜 2788元/亩次

10%

鸡毛菜 1664元/亩次

杭白菜 2375元/亩次

生菜 2605元/亩次

米苋 1969元/亩次

芹菜 3662元/亩次

菠菜 2155元/亩次

蕹菜 2779元/亩次

卷心菜 3220元/亩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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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上海市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实施细则

根据《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财金

〔2019〕102 号）精神，推进落实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

有关要求，建立和完善财政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

机制,促进本市农业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,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按照“政府推动、市场运作”原则,通过财政补助、保险

参与、再保介入等市场化手段,鼓励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、

农业保险机构、再保险机构、政府等各方共同参与抵御农业

大灾风险,充分发挥保险风险管理和保障补偿功能,构建多方

参与、风险共担、多层分散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本办法实施范围适用于在上海地区承保市级财政农业保

险保费补贴险种的保险机构。

本办法所称的农业保险大灾,是指由于遭受台风、特大暴

雨、重大病虫害(疫病)等不可抗拒灾害,造成保险机构在某一

公历年度相关种植业类、养殖业类、种源类等各类政策性农

业保险业务赔付率超过 90%的风险情况。

三、大灾分散方式

保险机构应当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，及时、足额计提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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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。在此基础上，本市鼓励保险机构通

过购买再保险等方式分散大灾风险。其中:

（一）保险机构政策性农业保险年业务赔付率在 90%以

下的损失部分,由保险机构自行承担;

（二）保险机构政策性农业保险年业务赔付率在

90-150%的损失部分,鼓励保险机构通过购买相关再保险、使

用大灾准备金等多种方式分散风险;

（三）当保险机构政策性农业保险年业务赔付率超过

150%以上的损失部分,如果保险机构通过摊回再保险赔款、使

用大灾风险准备金仍不能弥补其损失的,可向市财政局、市农

业农村委申请大灾风险补助资金,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根

据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发生情况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制定补助方

案。

本办法提到的赔付率=（已决赔款+已发生已报告赔案的

估损金额）/已赚保费×100%，涉及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再保

险统计标准按照金融监管机构再保险统计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财政支持政策

市级财政对保险机构购买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赔付

率在 90-150%范围内的再保险给予保费补贴。年度补贴标准

为上年度保险机构购买符合要求的再保险保费支出的 60%,补

贴总额最高不超过 800 万元，按照各保险机构支出的再保险

保费占比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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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保险大灾风险补助资金由市、区两级财政根据补助

方案落实安排。

五、补贴申报流程

（一）发生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后,保险机构要及时将农业

灾害情况、损失程度及赔付情况进行汇总,并在大灾风险发生

后 2个月内将汇总情况报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。

（二）保险机构应当于每年 4 月底前向市农业农村委提

交上一年度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再保险保费补贴申请报告，

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审核后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

进行拨付。

六、补贴申请资料

（一）再保险保费补贴申请资料：

1. 再保险保费补贴申请报告;

2. 上年度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情况;

3. 上年度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赔付情况;

4. 上年度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再保险购买情况;

5. 其他相关资料。

（二）大灾风险补助资金申请资料：

保险机构申请农业保险大灾补助资金时,除需提交再保险

保费补贴申请资料外,还需提交上年度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业

务再保险赔款摊回情况、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提取和使

用情况以及其他必要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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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协同指导

市财政局加强与农业农村、保险监管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

统筹指导本市农业保险大灾分散工作，强化信息交流共享，

指导保险机构制定再保险购买方案，研究制定农业保险大灾

风险补助方案和相关政策措施。

（二）落实经费保障

保险机构应加强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,按照相关

规定每年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中计提大灾准备金,逐年滚存使

用。

市农业农村委负责编制年度再保险保费补贴预算,经市财

政局审核后纳入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。市、区财政局根据

农业保险大灾风险补助方案落实相关财政补助资金。

（三）开展监督评价

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适时委托专业机构对相关保险

机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再保险实施情况以及大灾风险补偿

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和绩效评价，评价结果纳入农业保险

保费补贴绩效管理综合运用。


